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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务处﹝19秋﹞第（1）号
2019-2020学年秋季学期关于启动“好课堂”创建评选活动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学生班级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为加强课堂教学管理，规范和落实教师、学生的课堂行为，调动全校师生“教”与“学”积极性，根据我校《关于重申课堂纪律加强课堂教学管理的规定》和《骨干教师教学激励计划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沪海洋人〔2015〕7号）,经学校研究，决定启动“好课堂”创建评选活动。
一、目的与意义
课堂教学是高等学校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，直接影响着高校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。通过“好课堂”创建评选活动可切实加强教学管理，有效改变课堂教学秩序，激励教师开展丰富多彩的创建活动，引导学生树立良好学风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，提高学习质量。
二、评选对象
1.本学期开设的课程（“实习类、社会实践类、读书活动类”课程除外）。
2.低于1学分的课程，由相同课程号的多个教学班折合计算（满足16学时）。
3.低于15人的教学班，由相同课程号的多个教学班折合计算（满足学生数25人及以上）。 
三、评选标准
	指    标
	评 价 内 容

	学生
	出勤好
	基本无缺席、无迟到和早退学生。出勤率在90%以上。

	
	秩序好
	基本无玩手机、打瞌睡和吃东西学生，前排座位空置率低，专注听课率在90%以上。

	
	听课好
	积极与老师互动，认真听讲

	教师
	态度好
	按时上、下课，无脱岗现象，对学生到课情况进行考勤，本科教学记录表书写规范，教学内容按照教学大纲要求上课。

	
	授课好
	教学内容娴熟，授课思路清晰，表述清楚，不照本宣科；认真、精神状态好，有激情，与学生有互动；教学方法方式具有科学性、启发性；鼓励进行翻转课堂式和混合式等信息化高度融合的教学；将课程思政素材有效融入教学内容；有效开展目标达成度分析；课程考核成绩设计合理，注重平时考核。积极开展课程答疑和自习辅导；考试命题、试卷要求、评分和登分遵循《上海海洋大学课程考核管理工作实施细则》。

	
	课堂管控好
	教育和督促学生遵守课堂纪律，善于调动学生听课兴趣；学生评教满意度高。


四、评选程序
（一）申报推荐
1. 第2-3周，任课教师自荐或他人推荐，向开课学院提交“好课堂”创建评选申请表（附件1）。
2. 开课学院组织开展“好课堂”创建评选活动，第3周学院上报“好课堂”创建评选申请表和“好课堂”创建评选活动实施方案（附件2）。第9周，学院可上报下半学期开始的课程。
（二）组织评选
1. 课堂教学期间，学院组织督导、领导、同行教师、管理人员等听课，填写“好课堂”创建评价表，学院可细化评价标准，自行制定评价表。要求每个创建课堂被听课次数不少于3次，被听课时间不能重复。
2. 教务处组织随机抽查，如发现有不符合“好课堂”评价标准的情况，建议学院取消其“好课堂”参评资格。
（三）公示
2019-2020春季学期预备周，学院评选出不高于本学期学院开设课程总门次10%的“好课堂”（见下表），在学院网站上公示。教务处汇总各学院公示清单，同步在“本科教学信息网”公示。
	学院
	开设门次
（低于1学分课程合并计算门次）
	“好课堂”个数

	生命
	242
	24

	海洋
	110
	11

	食品
	224
	22

	生态环境
	77
	8

	经管
	182
	18

	工程
	154
	15

	信息
	291
	29

	文法
	86
	9

	外语
	369
	37

	爱恩
	160
	16

	马院
	124
	12

	体育部
	133
	13

	总计
	2152
	214


五、时间安排
1.本学期预备周周五（8月30日），向学院下达通知；
2.本学期第3周周五（9月20日），各学院上报“好课堂”创建评选申请表和“好课堂”创建评选活动实施方案；
3.2019-2020春季学期第2周，学院上报“好课堂”创建评价数据（每个课堂至少3次记录）和“好课堂”汇总表。
教务处
2019年8月29日


附件：1. “好课堂”创建评选申请表
      2. “好课堂”创建评选活动实施方案
      3. “好课堂”汇总表


附件1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好课堂”创建评选申请表
	开课学院
	
	任课教师
	
	课程名称
	

	课程号
	
	课序号
	
	学生人数
	

	上课时间
	
	上课地点
	
	授课对象
	

	推荐理由
	课堂教学方法、出勤、课程过程管理、课堂秩序、课堂氛围、课程思政、目标达成度等情况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推荐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 月  日


	推荐学院意见
	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签名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





附件2            . “好课堂”创建评选活动实施方案（参考模板）
一、申报对象
    
二、评价标准或评价表（学院可自行制定，报教务处）


三、申报名单
	序号
	课程号
	课序号
	课程名
	上课教师
	学分
	周次
	地点
	班级

	
	
	
	
	
	
	
	
	



四、评选程序
学院评选具体流程
   



 附件3                 “好课堂”汇总表（公示后上报此表）
学院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学院长：

	序号
	课程号
	课序号
	课程名
	上课教师
	学分
	周次
	地点
	班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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